
單位：千元

合計數 23,387,459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7,803          3 私立大學校院。 依據「私立大專院校興建教學建

築貸款利息補助作業實施要點」

（93 年 11 月 23 日廢止）及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

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補助82

至87年度已核准之私立大學校院

興建學生活動中心、圖書館、體

育場、學生宿舍等建築貸款利息

及90學年度貣新建之學生宿舍建

築貸款利息(補助期間20年)，利

息由本部補助50%。105年3月11日

修正「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

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

於後申請者本部最高補助貸款金

額新臺幣一億元之全額利息。

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建築貸款及

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以改

善學生學習及生活環境，減輕

學校財務負擔。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2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0,000         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

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

學貸款辦法」第13條規定，本貸

款由主管機關、學校以信用保證

機制，分擔自中華民國92年2月1

日貣發生風險之80%，得委託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辦

理信用保證及代位清償等相關事

項。其80%信用保證責任，由主管

機關逐年檢討分擔之比率，編列

預算支付。

補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成立學生就學貸款信用

保證基金，以降低學生就學貸

款利率，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

女就學，減輕其籌措教育費用

之負擔，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

理想。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小計 17,803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0,000         3 私立技專校院。 依據「私立大專院校興建教學建

築貸款利息補助作業實施要點」

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

生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補助

82至87年度已核准之私立大學校

院興建學生活動中心、圖書館、

體育場、學生宿舍等建築貸款利

息及90學年度貣新建之學生宿舍

建築貸款利息(補助期間20年)。

其固定補助標準：本部最高補助

貸款金額新臺幣一億元之全額利

息；其餘貸款金額之利息，由學

校全額負擔。

補助私立技專校院建築貸款及

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以改

善學生學習及生活環境，減輕

學校財務負擔。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2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8,000          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

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

學貸款辦法」第13條規定，本貸

款由主管機關、學校以信用保證

機制，分擔自中華民國92年2月1

日貣發生風險之80%，得委託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辦

理信用保證及代位清償等相關事

項。其80%信用保證責任，由主管

機關逐年檢討分擔之比率，編列

預算支付。

補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成立學生就學貸款信用

保證基金，以降低學生就學貸

款利率，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

女就學，減輕其籌措教育費用

之負擔，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

理想。

教育部技

術及職業

教育司

小計 18,000         

終身教育

司

   1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

導

2,500          3 1.原住民

2.身心障礙者

3.低收入戶

4.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之外籍、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配

偶

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 補助原住民與身心障礙者、低

收入戶及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國民之外籍、大陸地區、香

港澳門配偶參與非正規教育課

程學費補助。

終身教育

司

   2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

導

18,800         3 地方政府所轄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

1.原住民族教育法

2.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要點

3.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辦理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要點

補助及獎勵地方政府辦理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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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
小計 21,300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1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

流

10,000         1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海外臺灣學校商借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實施要點

提升海外臺灣學校教學品質，

吸引國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優秀教師至海外臺灣學校服

務。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

流

8,000          1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大陸地區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

法

提升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教學品

質，吸引臺灣地區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優秀教師至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服務。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3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

流

37,715         3 外國大學 由本部或駐外代表處(教育組)與

外國大學簽署備忘錄後，原則上

每案每年給予5～10萬美元補助，

為期3～5年。

推動在國外大學設置臺灣研究

講座，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

進一步擴大與外國一流大學學

術合作關係。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4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

流

11,840         3 學術交流基金會 依據1964年「中美教育文化交換

計畫協定」，支助有關「增進美

籍傅爾布萊特學人對中華民國文

教認知及社經瞭解」、「增進我

國傅爾布萊特學人在美期間之文

教貢獻及社經參與」，所需經費

由雙方分攤。

本案應信守履行條約精神，以

促進臺美雙邊文教及政經實質

關係。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

小計 67,555         

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

教育司

   1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

政及督導

28,200         2 成大環資中心 依據「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

契約書明訂，本部補助固定操作

維護成本，自該研究管理中心開

始營運貣（94年）至第十年（103

年）止，每年定額補助新臺幣

4,000萬元整。本案經整體檢討後

，104年貣調整補助金額為2,900

萬元，逐年遞減80萬元至113年。

補助固定操作維護成本。

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

教育司

小計 28,200         

教育部學

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

司

   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537,897      1、3 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軍訓教官、護理教

師及學輔人力

1.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

官待遇發放作業要點、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待遇發放

作業要點。

2.軍人撫卹條例第21條、23條、

24條、27條、37條及38條規定。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7條－退撫基金政府負擔部分。

4.軍訓人員繳納保險費作業規

定。

1.基於義務並安定由本部介派

分發至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服務之軍訓教官暨護理教師生

活，依法支付薪資等人事費用

，期使介派至各級學校服務之

軍護同仁無後顧之憂，俾盡心

竭力完成工作任務。

2.依法支付軍人撫卹金、退撫

基金、軍人保險、全民健保及

護理教師退撫基金政府應負擔

部分。

教育部學

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

小計 2,537,897      

教育部人

事處

   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3,680,914      3 私立大學校院(私校

退撫儲金部分包括中

部辦公室所屬私立高

中職)

1.公教人員保險法

2.全民健康保險法

3.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1.公保費用-私立學校教職員由

政府及學校各補助百分之32.5%

，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分別編列預算核撥之。

2.健保費用-私立學校教職員之

保險費，由中央政府補助35%。

3.私校退撫儲金費用-按教職員

本薪加一倍12%之費率，學校主

管機關撥繳32.5%。

4.公保養老給付超額年金：私

立學校之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

金，由政府及學校各負擔50%。

教育部人

事處
小計 3,6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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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29,500 1、3 外國僑民學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外

國僑民學校及附設幼兒園要點

為改善外國僑民學校國中小及

幼兒園階段教學環境及師資結

構。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2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52,543 1 縣市政府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充實中小學

校園營養師編制實施計畫

依學校衛生法規定進用校園營

養師。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3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44,419 1 退撫費用-新北市境

內原國立高中職101

年12月31日前退撫生

效

1.依據行政院102年1月24日院授

人給揆字第1020022159號函訂定

「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

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2.依據行政院101年8月7日院臺教

字第1010139736號函研商會議結

論辦理。

3.本部與新北市改隸後協商共

識。

新北市境內原國立高中職101年

12月31日前退撫生效退撫費用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4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4,449 3 臺灣銀行、土地銀

行、合作金庫、第一

銀行、彰化銀行、華

南銀行、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

九二一地震公私立學校修復重建

教學建築與設施專案貸款利息補

助作業要點。

補助九二一地震公私立學校修

復重建教學建築與設施專案貸

款利息，儘速恢復受災學校教

學正常運作減輕學校財務負

擔。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5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2,916,577 3 新北市境內原國立高

中職

依101年7月13日行政院「研商國

立高級中等學校改隸及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教育督導權移轉直轄市

政府」會議結論，依其功能調整

及業務移撥項目所需經費，於105

年度預算案內編列專案補助新北

市政府接管旨揭高級中等學校。

新北市境內原國立高中職功能

調整及業務移撥項目。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6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7,000 3 花東地區國民中小學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10條 補助花東地區就讀國民中小學

學生書籍費。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7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25,000 3 離島地區國民中小學 離島建設條例第12條 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補助設

戶籍於離島地區國民中小學學

生書籍費及交通費。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8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53,000 3 金門縣、連江縣國民

中小學

離島建設條例第15條 改善離島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

教學環境，提升學習品質，保

障學生學習權益。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9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9,600,542 1、3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主管之公立國民中

學、國民小學及國立

大學或國立大學附屬

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

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力實施要點

為補助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後兼

課鐘點費及導師費，充實國民

小學行政人力及增置教師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0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532,632 1、3 1.公私立幼兒園各班

級之導師。

2.公私立幼兒園各班

級之教保員及助理教

保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

私立幼兒園導師費差額及教保費

要點

因應取消軍教薪資免稅，配合

整體課稅配套，補助公私立幼

兒園教師之導師費差額與教保

員、助理教保員之教保費。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100,000 3 補助2歲以上至未滿5

歲幼兒，且實際就讀

「幼兒就讀幼兒園補

助辦法」第5條規定

之幼兒園者

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第4條 協助中低收入戶家庭之幼兒獲

得適當的教保服務，並減輕其

家庭經濟負擔。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2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5,000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轄屬私立幼兒園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

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0目

精進師資專業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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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3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10,000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

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第9目

配合幼托整合，提供新設幼兒

園身障類特教班經費，補強教

育資源不足區資源，以落實特

教班設立應力求普及、符合社

區化之精神。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4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1,500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資優教育方

案作業原則

為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推

動多元智能資優教育服務，提

供創造能力、領導能力及其他

特殊才能表現優異學生適性發

展機會。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5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201,084 3 1.就讀公私立幼兒園

之身心障礙幼兒

2.招收身心障礙幼兒

之私立幼兒園及機構

1.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

費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第8目

2.就讀私立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

之身心障礙幼兒及招收單位獎補

助辦法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落實零拒

絕就學機會，達到及早入學、

及早教育之成效。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6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48,952 3 各縣市國民中小學及

幼稚園。

國民教育法第5-1條。

幼稚教育法第17-1條。

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場所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

費。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7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1,246 3 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及各縣市所轄公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

高級中學法第6-3條及職業學校法

第15-2條

補助辦理高中職及特殊教育學

校投保場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建立友善校園環境。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8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350,000 3 各縣市國民中小學及

幼稚園。

1.國民教育法第5-1條。

2.幼稚教育法第17-1條。

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投保團體保險之保險費。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19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1,362,381 3 1.直轄市、縣(市)政

府

2.教育部所屬國立國

民中小學(部)

1.國民教育法第十條。

2.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

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1.配合精緻國教發展需求，提

升教育專業品質，促進教育精

緻化。

2.落實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法

定編制，解決學校輔導人力不

足現象。

3.有效支援國民中小學教師輔

導工作，改善教師工作負荷過

重現象。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20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339,979 3 直轄市、縣(市)政府 1.國民教育法第10條

2.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辦

法

1.充實專任專業輔導人力，健

全學校三級輔導體制。

2.提供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

商及資源轉介服務，提昇學校

對偏差行為學生之危機處理。

3.輔導嚴重心理與行為偏差及

適應困難學生，提供學校教師

及學生家長專業諮詢服務。

4.促進學生心理健康，預防學

生認知、情緒與行為問題及適

應困難之產生。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2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665,000 3 國教署所轄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教職員工

依私校法第64條第4項及學校法人

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

卹離職資遣條例第8條第11項規定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前任職年資

之退休、資遣及撫卹金，由原

私校退撫基金支點，如有不足

，分別由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或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

整支應。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22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664,986 3 1.健保費用-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

員及眷屬。

2.公保費用-國教署

所轄私立中等學校教

職員。

3.公保超額年金-國

教署所轄私立中等學

校教職員。

1.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規定

(100年1月26日修正)。

2.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9條規定。

3.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0條規

定。

1.健保費用-私立學校教職員之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

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

五，由中央政府補助。

2.公保費用-私立學校教職員由

政府及學校各補助百分之三十

二點五。前項政府補助私立學

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分別編列預算

核撥之。

3.公保超額年金-私立學校被保

險人所領超額年金，由政府及

學校各負擔50%。



單位：千元

教育部105年度特定教育補助經費免逐項審查統計表

主辦單位  序號  工作計畫
 105年度

補助預算數

補助計

畫類型

(註2)

 補助對象  補助依據  補助目的(用途)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

教育署

小計 17,015,790     

 註：1.為利提報新年度免逐項審議事項，請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於每年11、12月召開審議委員會會議前填報本表

      ，並由秘書單位彙整。

     2.本表「補助計畫類型」請依「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壹、四之免逐項審議

       事項填寫，其類型包括：

 (1)人事費性質之補助。

 (2)依合約必須支付之分年延續性補助計畫經費(應註明計畫期程、合約總經費及當年度總經費)。

 (3)依法律義務或按固定補助標準編列之補助費。


